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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之全部決議

案均已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茲提述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刊發之通函

（「通函」）及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除非文義另

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結果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載於通告之全部普通決議案均已以投票方式表決。本公司之香港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已獲委任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之監

票人。 

 

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合共2,033,767,128股股份，亦即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投票之股份總數。概無股東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惟須按照上市

規則第13.40條規定須於會上放棄投票贊成決議案。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放棄投票。概無任何人士於通函內表明其有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所提呈之決

議案投票反對或放棄投票。 

 

董事會欣然宣佈，所提呈之全部決議案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

過。各項決議案之投票結果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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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附註) 

已投票之股份數目 

（概約%）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

核數師報告。 

1,061,703,752 

(100%) 
0 

(0%) 

2. 批准建議末期股息每股股份 1.8 港仙。 1,061,703,752 

(100%) 
0 

(0%) 
3. (a) 重選霍東齡先生為執行董事。 1,061,225,383 

(99.95%) 
478,369 

(0.05%) 
(b) 重選楊沛燊先生為執行董事。 1,061,225,383 

(99.95%) 
478,369 

(0.05%) 
(c) 重選劉彩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906,373,827 

(85.38%) 
155,201,925 

(14.62%) 
(d) 重選劉紹基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920,225,086 

(86.68%) 
141,350,666 

(13.32%) 
(e) 重選林金桐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906,373,827 

(85.38%) 
155,201,925 

(14.62%) 
(f) 重選錢庭碩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906,373,827 

(85.38%) 
155,201,925 

(14.62%) 
(g)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1,061,697,097 

(99.99%) 
6,655 

(0.01%) 
4. 重新委任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之核數師及

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903,574,824 

(85.12%) 
158,000,928 

(14.88%)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以其他方式處

理股份。 

914,647,523 

(86.16%) 
146,928,229 

(13.84%) 

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股份。 

 

1,061,696,752 

(100%) 
0 

(0%) 

7. 於根據第5項決議案授予董事之授權加入由本公

司所購回股份數目。 

914,647,523 

(86.16%) 
146,928,229 

(13.84%) 

8. 批准發行紅股及據此擬進行交易。 1,061,703,752 

(100%) 
0 

(0%) 
 
由於上述第1項至第8項各項決議案獲合共50%以上票數贊成，故第1項至第8項決議案均已獲

正式通過為本公司普通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唐澤偉 

  

香港，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以下執行董事組成：霍東齡先生、張躍軍先生、唐澤偉博士、鄭國寶先生、楊沛燊先生及張遠
見先生；及由以下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劉彩先生、劉紹基先生、林金桐博士及錢庭碩先生。 
 
附註： 
決議案之全文載於通告。 


